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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6_B3_A8_c45_645309.htm 相关链接：增值税(1) (2) (3) (4)

(5) (6) (7) (8) (9) (11) 征收管理 一、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增值

税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了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是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应当承担纳税义务的

起始时间。税法明确规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作用在于：(1)

正式确认纳税人已经发生属于税法规定的应税行为，应承担

纳税义务；(2)有利于税务机关实施税务管理，合理规定申报

期限和纳税期限，监督纳税人切实履行纳税义务。 销售货物

或者应税劳务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销售结算方式的不同

，具体确定为： (一)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

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额或取得索取销售额的凭据，并将

提货单交给买方的当天。 (二)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

方式销售货物，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三)采

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

的当天。 (四)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为货物发出的当

天。 (五)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为收到代销单位销售的

代销清单的当天；在收到代销清单前已收到全部或部分货款

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全部或部分货款的当天；对

于发出代销商品超过180天仍未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视同

销售实现，一律征收增值税，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代

销商品满180天的当天。 (六)销售应税劳务，为提供劳务同时

收讫销售额或取得索取销售额的凭据的当天。 (七)纳税人发

生本章第一节“一、征税范围”中视同销售货物行为第③至



第⑧项的，为货物移送的当天。 (八)进口货物，为报关进口

的当天。 上述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

，明确了企业在计算应纳税额时，对“当期销项税额”时间

的限定，是增值税计税和征收管理中重要的规定。目前，一

些企业没有按照上述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将实现的销售

收入及时入账并计算纳税，而是采取延迟入账或不计销售收

入等做法，以拖延纳税或逃避纳税，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企业必须按上述规定的时限及时、准确地记录销售额和计算

当期销项税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